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簡字第1131號

原      告  陳威佑  

訴訟代理人  李泊儀  

被      告  聯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蘇永義  

訴訟代理人  柯尊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遲延利息事件，於民國114年1月14日言詞

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民國106年7月9日向被告購買臺南市

安平區國平特區「聯上海棠」建案之房地（土地地號漁光段

地號886，建物建號：漁光段000-00000，門牌號碼：臺南市

○○區○○○路000號4樓之2，雙方於106年7月9日簽訂土

地/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約定應於

111年12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惟被告遲至112年10月17日

始取得使用執照，已延遲290天；被告並未提出有何天災地

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致不能施工，抑或因政府法令變更或其

他非可歸貴於被告之事由致影響其施工期間之證據，故即應

以原告主張之上開逾期日數作為被告應給付遲延利息之計算

天數，故被告應按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針對延遲天數

按原告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5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原告。

原告至爭房屋使用執照取得日112年10月17日止，已繳納房

地價款新臺幣(下同)887,564元，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約

定被告應給付原告遲延利息128,696元及法定利息。為此，

請求判決如訴之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28,696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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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之答辯：原告於106年7月14日向被告購買坐落臺南市○

○區○○段000地號土地暨其上興建中之「聯上海棠」大樓

編號B2棟4樓建物，雙方並簽訂土地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

被告興建「聯上海棠」大樓期間之108年年底起因新冠病毒

疫情肆虐全球，全球多處封城，導致原物料運輸不易、商品

生產製造期程遲延，全球供應鏈大亂，此乃眾所週知之事

實；臺南市政府工務局為因應疫情，以行政命令規定自99年

12月25日至111年12月31日期間已領得該市建築執照之建築

案者，增加其建築施工期限2年，且無須另行申請，可知主

管機關認為建造業受疫情及產業缺工影響之期間為2年，雖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僅規定建造執照之建築期限增加2年，惟

使用執照係在建築完工之後才能申請，則取得使用執照之約

定期限，自隨建造執照之建築期限向後延期2年。本件「聯

上海棠」大樓被告取得建照執照之日期為104年間，符合上

開行政命令所示建築期限增加2年規定。系爭買賣契約固約

定被告應於111年12月31日之前取得使用執照，但依系爭買

賣契約第12條第1項及上開行政命令，被告於113年12月31日

前取得使用執照即屬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約定，本件被告於

112年10月17日取得系爭預售屋使用執照，並未違反系爭買

賣契約取得使用執照期限之約定，自不負遲延責任，原告請

求被告給付遲延利息，即無理由。為因應疫情，我國中央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於109年1月20日成立，自109年3月19日起全

面禁止外籍人士入境，其後於110年5月19日防疫警戒等級提

升至第三級，陸續發展強制隔離等防疫措施，百業一時缺

工，衝擊各項產業，被告也因此遇到缺工缺料窘境，致大樓

興建進度嚴重遲延。新冠疫情屬天災，與系爭買賣契約第12

條第1項第1款的「天災」概念相符，屬不可抗力之因素；另

因我國政府對於新冠疫情採高度強制管制之疫情期間通報確

診、強制隔離等防疫措施，致系爭預售屋之完工受到政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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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政策而推遲，符合同條第12條第1項第2款「政府法令變

更」之事由。從而，本件「聯上海棠」大樓遲延完工顯然係

因發生新冠疫情之不可抗力天災，兼以不可歸責被告之政府

法令變更等因素所導致，被告自得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

1項約定，主張受影響期間得順延工期。系爭預售屋無法如

期取得使用執照，係因發生新冠疫情之不可抗力天災，兼以

疫情期間通報確診、強制隔離等政府政策而導致，均屬不可

歸責於被告之事由，依民法第230條，被告不負給付遲延利

息責任。本件系爭買賣契約係締結於新冠疫情發生之前，新

冠疫情遍及全國且持續將近4年時間，影響層面之廣，非系

爭買賣契約締結當時得以先前經驗所能預料，若本件仍強按

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約定以111年12月31日為取得使用

執照期限，不履行時即要求被告依約負全部之給付遲延利息

責任，對被告顯失公平，被告主張倘認本件被告須給付原告

遲延利息，則被告主張應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應

減少被告給付遲延利息之金額。從工期比較表可知，「聯上

海棠」大樓規劃於106年12月16日開工，預計於111年12月31

日驗收及取得使用執照。被告亦遵期於106年12月16日開

工，截至108年11月21日新冠疫情開始前，實際施工進度比

預定進度遲延85日，但自從新冠疫情發生後，缺工缺料問題

日益嚴重，工程遲延日數迅速增加，導致大樓實際完工時巳

較預定進度遲延307日，最終遲延290日才取得使用執照，是

大樓遲延完工責任實不可完全歸責於被告。新冠疫情為不可

抗力且非可歸責被告之事由，其影響本件工程之工期，依行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0年6月18日工程管字第11003006531

號函，其中第三級警戒自110年5月19日起至110年7月26日止

共69天，延長工期以0.5計，共35天，非第三級警戒自110年

7月27日至112年4月30日止共643天，延長工期以0.15計，共

96天，合計影響施工期間131天。本件工程自107年1月1日開

工至112年10月17日取得使用執照期間，108年8月24日、112

年7月27日、7月28日、9月4日，四天為颱風天，臺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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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停止上班；另107年有12天、108年有14天、109年有9

天、110年有15天、111年有3天、112年有6天，計59天，當

日雨量達50毫米以上，其中107天有3天、108年有1天、109

年有2天、110年有3天、112年有2天，計11天，當日雨量達1

30毫米以上計11天，合計81天（59天+(11天x2))，依臺南市

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營繕工程工期核算注意事項第5

點㈢，工期應予展延。本件大樓消防圖說於開工前本經臺南

市政府消防局審核通過，被告並依圖施工，嗣消防局以圖說

與法規不符為由要求被告修改，被告112年3、4月間與消防

局溝通，消防局於112年5月26日召開内部會議，仍要求被告

變更圖面並依圖面修改工程，導致被告無法按圖施作延誤60

天，於112年10月3日始取得消防核可函，此延誤非可歸責於

被告。各樓層之水、電管線於澆注混凝土前應先埋設，本件

大樓承購戶有173戶申請客變，其中139戶涉及水、電管線、

隔間位置變動，被告需變更設計，以每戶變更影響工期半天

計算，共影響工期07天。綜上，本件大樓因新冠疫情影響工

期131天，颱風天4天、雨天81天停工，消防圖審延誤60天，

客戶變更管線位置及隔間增加70天工期，共346天均非可歸

於被告事由所致。本件契約第12條第2項之約定，為損害賠

償總額預定性質，衡酌原告系爭房地面積28.89坪以每坪13

7,000元購買，113年系爭房地所坐落大樓其實價登錄每坪平

均單價305,000元，原告受有4,853,520元之利益，並無損

害，原告猶請求128,696元要實過高，應依民法第252條酌減

至0。原告至112年10月17日（使用執照取得之日）繳納之房

地價款為879,000元，要非原告所稱之887,564元。兩造土地

房屋預售買賣契約書第5條第2項約定：「依第三條計算之土

地面積、主建物或本房屋登記總面積如有誤差，其不足部分

賣方均應全部找補；其超過部分買方只找補百分之二為限

（至多找補不超過百分之二），且雙方同意面積誤差之找

補，分別以土地、主建物、附屬建物、共有部分價款，除以

各該面積所得之單價（應扣除車位價款及面積），無息於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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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時結算」。系爭房屋出售面積28.89坪，登記面積29.28

坪，原告應找補49,885元，被告以該找補金額主張與原告請

求之金額抵銷。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

擔。若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再

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即為成立。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於非必要

之點，未經表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約為成立，關於該非必要

之點，當事人意思不一致時，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

民法第153條定有明文。復按當事人締結之契約一經合法、

合意成立，雙方均應受其拘束。另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

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

文，是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

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

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政令上的變動等其他資料，本

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

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

律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

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或忽略相關參考因素致失其

真意，此為契約解釋應依循之客觀性原則。

(二)原告主張上情，並提出系爭房地買賣契約書、臺南市政府工

務局112年8月7日（112)字第00000000號使用執照、被告之

客戶以開立發票明細表為證，被告對於兩造有簽定系爭買賣

契約之事實，及系爭建案依約應於111年12月31日前取得使

用執照，被告至112年10月17日始取得使用執照等情不爭

執，惟否認有原告主張之符合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2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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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並以前詞為辯。是本件爭點在於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

第12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訴之聲明，是否有理：

　⒈兩造所訂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8條約定：「一本預售屋之建

築工程應在民國107年01月01日之前開工，民國111年12月31

日之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

並取得使用執照。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順延：㈠因天災

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致賣方不能施工者，其停工期間。

㈡因政府法令變更或其他非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發生時，其

影響期間。二賣方如逾前款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

者，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

息予買方。若逾期三個月仍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視同

賣方違約，雙方同意依違約之處罰規定處理。」(調字卷第2

6、27頁)，可知系爭建案本應於111年12月31日前取得使用

執照，惟實際取得時間則為112年10月17日，此為兩造所是

認，並有使用執照在卷可考(調字卷第47頁)，是此部分事

實，堪可認定。

　⒉承上，被告取得使用執照之時間，確有逾越系爭買賣契約第

12條第1項本文之情事，惟觀同條項但書針對不可抗力、非

可歸責賣方之事由，則有可以順延期間的例外約定。被告援

引該條項但書，主張因新冠肺炎疫情關係而有符合順延期間

的事由，並提出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函令為證；觀之內容，臺

南市政府工務局110年1月13日南市工管一字第1100114893號

函：「有關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及產業缺工問題，建造

執照及雜項執照增加建築施工期限2年一案，依本局110年1

月13日南市工管一字第1090461286A號函令發布實施，請貴

單位轉知所屬，請查照。(受文者：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

公會臺南市辦事處一處)」，臺南市政府工務局110年1月13

日南市工管一字第1090461286A號令：「有關本市建築期限

之增加，請依下列規定辦理：一、自99年12月25日至110年1

月20日期間領得本市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之建築案（以執照

核發日期為準），且已申報勘驗者，其建築期限增加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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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須另行申請。但於本令發布前已失效之執照、免申報勘驗

之案件或經本局勒令停工且未經同意復工者，不適用之。

二、上開增加建築期限之規走，不妨礙依建築法第53條第2

項规定之展期申請。」，110年6月18日南市工管一字第1100

684845號令：「有關本市建築執照建築期限，依下列規定辦

理：一、自99年12月25日至110年12月31日間已領得之建造

執照及雜項執照，其建築期限自動增加2年，無需另行申

請。但於本令發布前已失效或原已依本局110年1月13日南市

工管一字第1090461286A號令自動增加建築期限2年之案件，

不適用之。二、本局110年1月13日南市工管一字第10904612

86A號令自本令發布之日起停止適用。」，111年7月25日南

市工管一字第1110785586號令：「本局110年6月18日南市工

管一字第1100684845號令，其適用範圍延長為111年12月31

日前已領得之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且仍為有效者。」(南

簡字卷第43-49頁)，可知臺南市政府工務局針對就符合上開

期日之前已經取得建造執照的起造人，均自動增加其兩年的

建築期限，且該增加建築期限是自動生其效力，也未再加入

其他要件或條件，亦即屬於一般性、普遍性的建築期限延

長。系爭建案係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於104年8月24日以（104)

南工造字第02933號建造執照准予給照等情，有前揭使用執

照內文供卷可考(另參系爭買賣契約第2條，調字卷第16

頁)，核之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前揭函令，系爭建案也在自動

增加兩年建築期限的適用範圍，應屬明確。

　⒊又109年1月21日新冠肺炎於我國境內爆發(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該日宣布臺灣確診首例境外移入個案，乃全世界首例

非中國大陸籍確診個案)，109年1月24日，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疫情提升為二級開設，同年2月27日，因應國際疫情

緊急，行政院宣布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提升為一級開設，

同年3月11日，隨著病例數量和受災國家快速增加，世界衛

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縮寫為WHO)宣布這次

疫情為全球「大流行」(Pandemic disease；亦即一種新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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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體在人群中出現；病原體可感染人，並能引起嚴重症狀；

病原易傳染，特別是在人與人之間傳染)，110年5月19日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將新冠肺炎第三級警戒範圍擴大至全

國，直至112年5月1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

9)」調整為第四類傳染病，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正式解編等

情，為本院審判職務上已知事項。酌之系爭建案於104年8月

24日取得建造執照，開工日期為105年8月9日，依約應於111

年12月31日前完成主、附屬建物及必要設施(依使用執照之

記載，竣工日期為112年8月8日)，然該建案自取得建造執照

之後第5年即109年1月，我國即進入新冠疫情爆發期間，直

至112年8月間竣工，其建築期間亦經歷疫情爆發之期間甚

明。而該新冠疫情事件乃是全球大流行、影響全球的疾病傳

染事件，甚至政府機關直接以第三級警戒方式防疫，其影響

層面既深且廣，已屬於不可抗力事由，亦即人力所不能抗

拒，任何人縱加以最嚴密之注意，亦不能避免之事由。因

此，被告稱未依約定期限取得使用執照，係因新冠疫情影響

等情，若合符節。是被告主張有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12條第

1項第1款不可抗力事由，良非無據。

　⒋再者，依建築法第53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於發給建造執

照時，應核定其建築期限。依此，建築期間應屬主管機關所

為發予建造執照之行政處分的內容之一部分；系爭建案業經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之上揭函令給予自動增加兩年的建築期

限，已如前述，則系爭建案原來核定的建築期限已發生延長

兩年建築時限的效果。乃依系爭建案的使用執照及契約約定

所揭，其開工日為105年8月9日，原定於111年12月31日前完

成主、附屬建物及必要設施，亦即其前開建築期間原為2,33

5天即6年4月22日即76個月的時間，因前揭函令之效力使該

核定發生延長兩年即24個月的效果，則前開建築期間之期限

應為延長為3,065天，其延長幅度比例為原期間再加0.31

倍。而此之建築期限延長的效力，是一般性、普遍性的期限

調整，乃有鑑於因應全球性的疫情災況有以致之，則兩造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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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的買賣契約，涉及到期限約定者，應本於相同的考量而在

契約解釋上對於牽涉計算期限的條款予以斟酌，並參照上開

幅度比例，調整延長契約中的期限，如此才能符合該疫情災

況所做的期限延長決定，也才能兼及契約當事人關於契約權

義之衡平；蓋在全球性的新冠疫情期間當中，其影響層面之

廣，凡與人類相關之活動、業務、事務無不受其牽動，在工

程方面自然也可能影響工程與建築人力、材料、資金、程

序、進度各方面的主客觀運用、運作狀態，且又於對於各領

域事務及其細項受到影響程度有著難以預測與估計的不確定

風險，此亦為主管機關就建築期限有前揭劃一之延長函令的

主要背景原由，亦即也是考量該疫情影響深廣之度後，衡量

取捨微觀層面而以巨觀角度，執一設定其期限的因應方式；

此疫情之變局與主管機關就其建築期限統一延長之決定，亦

應反映於當事人之契約解釋始符合契約在期間、期限方面約

定的公允性。循此，系爭建案本應於111年12月31日前取得

使用執照，實際取得時間則為112年10月17日，較之原約定

期限逾越290日，然基於前述說明，考量前開疫情爆發後之

特殊情形，109年1月21日疫情爆發後至原應取得使用執照之

111年12月31日，其期間尚有1075日，依前揭建築期限整體

延長0.31倍之尺度，其自疫情爆發之後取得使用執照之時限

應調整為增加0.31倍亦即1408.25日的時限，依此，被告在

原定應取得使用執照期限之後的333日之內取得，均難謂有

違反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2項之情事。原告主張被告超過

原約定時限290日取得使用執照固屬事實，衡之因疫情而延

長之時限比例，即不發生逾越時限之法律效果。放諸於契約

解釋上，此種情況可以是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本

文經契約解釋後之適用結果，亦可認為屬於該條項第1款因

不可抗力事由而延長期限之結果。

　⒌從而，被告並無違反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本文之情

形，原告依同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遲延利息，自屬無

據，難以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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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上，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

如訴之聲明，並無理由，應駁回之。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

假執行之聲請亦失附麗，應併駁回之。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主張、陳述及所提出之證據

資料，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五、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盧亨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南市○○路0段000

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書記官　彭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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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簡字第1131號
原      告  陳威佑  
訴訟代理人  李泊儀  
被      告  聯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蘇永義  
訴訟代理人  柯尊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遲延利息事件，於民國114年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民國106年7月9日向被告購買臺南市安平區國平特區「聯上海棠」建案之房地（土地地號漁光段地號886，建物建號：漁光段000-00000，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號4樓之2，雙方於106年7月9日簽訂土地/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約定應於111年12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惟被告遲至112年10月17日始取得使用執照，已延遲290天；被告並未提出有何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致不能施工，抑或因政府法令變更或其他非可歸貴於被告之事由致影響其施工期間之證據，故即應以原告主張之上開逾期日數作為被告應給付遲延利息之計算天數，故被告應按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針對延遲天數按原告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5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原告。原告至爭房屋使用執照取得日112年10月17日止，已繳納房地價款新臺幣(下同)887,564元，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被告應給付原告遲延利息128,696元及法定利息。為此，請求判決如訴之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28,69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之答辯：原告於106年7月14日向被告購買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暨其上興建中之「聯上海棠」大樓編號B2棟4樓建物，雙方並簽訂土地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被告興建「聯上海棠」大樓期間之108年年底起因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全球，全球多處封城，導致原物料運輸不易、商品生產製造期程遲延，全球供應鏈大亂，此乃眾所週知之事實；臺南市政府工務局為因應疫情，以行政命令規定自99年12月25日至111年12月31日期間已領得該市建築執照之建築案者，增加其建築施工期限2年，且無須另行申請，可知主管機關認為建造業受疫情及產業缺工影響之期間為2年，雖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僅規定建造執照之建築期限增加2年，惟使用執照係在建築完工之後才能申請，則取得使用執照之約定期限，自隨建造執照之建築期限向後延期2年。本件「聯上海棠」大樓被告取得建照執照之日期為104年間，符合上開行政命令所示建築期限增加2年規定。系爭買賣契約固約定被告應於111年12月31日之前取得使用執照，但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及上開行政命令，被告於113年12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即屬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約定，本件被告於112年10月17日取得系爭預售屋使用執照，並未違反系爭買賣契約取得使用執照期限之約定，自不負遲延責任，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遲延利息，即無理由。為因應疫情，我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109年1月20日成立，自109年3月19日起全面禁止外籍人士入境，其後於110年5月19日防疫警戒等級提升至第三級，陸續發展強制隔離等防疫措施，百業一時缺工，衝擊各項產業，被告也因此遇到缺工缺料窘境，致大樓興建進度嚴重遲延。新冠疫情屬天災，與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第1款的「天災」概念相符，屬不可抗力之因素；另因我國政府對於新冠疫情採高度強制管制之疫情期間通報確診、強制隔離等防疫措施，致系爭預售屋之完工受到政府之管制政策而推遲，符合同條第12條第1項第2款「政府法令變更」之事由。從而，本件「聯上海棠」大樓遲延完工顯然係因發生新冠疫情之不可抗力天災，兼以不可歸責被告之政府法令變更等因素所導致，被告自得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約定，主張受影響期間得順延工期。系爭預售屋無法如期取得使用執照，係因發生新冠疫情之不可抗力天災，兼以疫情期間通報確診、強制隔離等政府政策而導致，均屬不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依民法第230條，被告不負給付遲延利息責任。本件系爭買賣契約係締結於新冠疫情發生之前，新冠疫情遍及全國且持續將近4年時間，影響層面之廣，非系爭買賣契約締結當時得以先前經驗所能預料，若本件仍強按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約定以111年12月31日為取得使用執照期限，不履行時即要求被告依約負全部之給付遲延利息責任，對被告顯失公平，被告主張倘認本件被告須給付原告遲延利息，則被告主張應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應減少被告給付遲延利息之金額。從工期比較表可知，「聯上海棠」大樓規劃於106年12月16日開工，預計於111年12月31日驗收及取得使用執照。被告亦遵期於106年12月16日開工，截至108年11月21日新冠疫情開始前，實際施工進度比預定進度遲延85日，但自從新冠疫情發生後，缺工缺料問題日益嚴重，工程遲延日數迅速增加，導致大樓實際完工時巳較預定進度遲延307日，最終遲延290日才取得使用執照，是大樓遲延完工責任實不可完全歸責於被告。新冠疫情為不可抗力且非可歸責被告之事由，其影響本件工程之工期，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0年6月18日工程管字第11003006531號函，其中第三級警戒自110年5月19日起至110年7月26日止共69天，延長工期以0.5計，共35天，非第三級警戒自110年7月27日至112年4月30日止共643天，延長工期以0.15計，共96天，合計影響施工期間131天。本件工程自107年1月1日開工至112年10月17日取得使用執照期間，108年8月24日、112年7月27日、7月28日、9月4日，四天為颱風天，臺南市政府發布停止上班；另107年有12天、108年有14天、109年有9天、110年有15天、111年有3天、112年有6天，計59天，當日雨量達50毫米以上，其中107天有3天、108年有1天、109年有2天、110年有3天、112年有2天，計11天，當日雨量達130毫米以上計11天，合計81天（59天+(11天x2))，依臺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營繕工程工期核算注意事項第5點㈢，工期應予展延。本件大樓消防圖說於開工前本經臺南市政府消防局審核通過，被告並依圖施工，嗣消防局以圖說與法規不符為由要求被告修改，被告112年3、4月間與消防局溝通，消防局於112年5月26日召開内部會議，仍要求被告變更圖面並依圖面修改工程，導致被告無法按圖施作延誤60天，於112年10月3日始取得消防核可函，此延誤非可歸責於被告。各樓層之水、電管線於澆注混凝土前應先埋設，本件大樓承購戶有173戶申請客變，其中139戶涉及水、電管線、隔間位置變動，被告需變更設計，以每戶變更影響工期半天計算，共影響工期07天。綜上，本件大樓因新冠疫情影響工期131天，颱風天4天、雨天81天停工，消防圖審延誤60天，客戶變更管線位置及隔間增加70天工期，共346天均非可歸於被告事由所致。本件契約第12條第2項之約定，為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質，衡酌原告系爭房地面積28.89坪以每坪137,000元購買，113年系爭房地所坐落大樓其實價登錄每坪平均單價305,000元，原告受有4,853,520元之利益，並無損害，原告猶請求128,696元要實過高，應依民法第252條酌減至0。原告至112年10月17日（使用執照取得之日）繳納之房地價款為879,000元，要非原告所稱之887,564元。兩造土地房屋預售買賣契約書第5條第2項約定：「依第三條計算之土地面積、主建物或本房屋登記總面積如有誤差，其不足部分賣方均應全部找補；其超過部分買方只找補百分之二為限（至多找補不超過百分之二），且雙方同意面積誤差之找補，分別以土地、主建物、附屬建物、共有部分價款，除以各該面積所得之單價（應扣除車位價款及面積），無息於交屋時結算」。系爭房屋出售面積28.89坪，登記面積29.28坪，原告應找補49,885元，被告以該找補金額主張與原告請求之金額抵銷。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若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再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於非必要之點，未經表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約為成立，關於該非必要之點，當事人意思不一致時，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民法第153條定有明文。復按當事人締結之契約一經合法、合意成立，雙方均應受其拘束。另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是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政令上的變動等其他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或忽略相關參考因素致失其真意，此為契約解釋應依循之客觀性原則。
(二)原告主張上情，並提出系爭房地買賣契約書、臺南市政府工務局112年8月7日（112)字第00000000號使用執照、被告之客戶以開立發票明細表為證，被告對於兩造有簽定系爭買賣契約之事實，及系爭建案依約應於111年12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被告至112年10月17日始取得使用執照等情不爭執，惟否認有原告主張之符合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2款的情事，並以前詞為辯。是本件爭點在於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訴之聲明，是否有理：
　⒈兩造所訂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8條約定：「一本預售屋之建築工程應在民國107年01月01日之前開工，民國111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順延：㈠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致賣方不能施工者，其停工期間。㈡因政府法令變更或其他非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發生時，其影響期間。二賣方如逾前款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若逾期三個月仍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視同賣方違約，雙方同意依違約之處罰規定處理。」(調字卷第26、27頁)，可知系爭建案本應於111年12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惟實際取得時間則為112年10月17日，此為兩造所是認，並有使用執照在卷可考(調字卷第47頁)，是此部分事實，堪可認定。
　⒉承上，被告取得使用執照之時間，確有逾越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本文之情事，惟觀同條項但書針對不可抗力、非可歸責賣方之事由，則有可以順延期間的例外約定。被告援引該條項但書，主張因新冠肺炎疫情關係而有符合順延期間的事由，並提出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函令為證；觀之內容，臺南市政府工務局110年1月13日南市工管一字第1100114893號函：「有關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及產業缺工問題，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增加建築施工期限2年一案，依本局110年1月13日南市工管一字第1090461286A號函令發布實施，請貴單位轉知所屬，請查照。(受文者：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臺南市辦事處一處)」，臺南市政府工務局110年1月13日南市工管一字第1090461286A號令：「有關本市建築期限之增加，請依下列規定辦理：一、自99年12月25日至110年1月20日期間領得本市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之建築案（以執照核發日期為準），且已申報勘驗者，其建築期限增加2年，無須另行申請。但於本令發布前已失效之執照、免申報勘驗之案件或經本局勒令停工且未經同意復工者，不適用之。二、上開增加建築期限之規走，不妨礙依建築法第53條第2項规定之展期申請。」，110年6月18日南市工管一字第1100684845號令：「有關本市建築執照建築期限，依下列規定辦理：一、自99年12月25日至110年12月31日間已領得之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其建築期限自動增加2年，無需另行申請。但於本令發布前已失效或原已依本局110年1月13日南市工管一字第1090461286A號令自動增加建築期限2年之案件，不適用之。二、本局110年1月13日南市工管一字第1090461286A號令自本令發布之日起停止適用。」，111年7月25日南市工管一字第1110785586號令：「本局110年6月18日南市工管一字第1100684845號令，其適用範圍延長為111年12月31日前已領得之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且仍為有效者。」(南簡字卷第43-49頁)，可知臺南市政府工務局針對就符合上開期日之前已經取得建造執照的起造人，均自動增加其兩年的建築期限，且該增加建築期限是自動生其效力，也未再加入其他要件或條件，亦即屬於一般性、普遍性的建築期限延長。系爭建案係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於104年8月24日以（104)南工造字第02933號建造執照准予給照等情，有前揭使用執照內文供卷可考(另參系爭買賣契約第2條，調字卷第16頁)，核之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前揭函令，系爭建案也在自動增加兩年建築期限的適用範圍，應屬明確。
　⒊又109年1月21日新冠肺炎於我國境內爆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該日宣布臺灣確診首例境外移入個案，乃全世界首例非中國大陸籍確診個案)，109年1月24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疫情提升為二級開設，同年2月27日，因應國際疫情緊急，行政院宣布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提升為一級開設，同年3月11日，隨著病例數量和受災國家快速增加，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縮寫為WHO)宣布這次疫情為全球「大流行」(Pandemic disease；亦即一種新病原體在人群中出現；病原體可感染人，並能引起嚴重症狀；病原易傳染，特別是在人與人之間傳染)，110年5月19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將新冠肺炎第三級警戒範圍擴大至全國，直至112年5月1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調整為第四類傳染病，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正式解編等情，為本院審判職務上已知事項。酌之系爭建案於104年8月24日取得建造執照，開工日期為105年8月9日，依約應於111年12月31日前完成主、附屬建物及必要設施(依使用執照之記載，竣工日期為112年8月8日)，然該建案自取得建造執照之後第5年即109年1月，我國即進入新冠疫情爆發期間，直至112年8月間竣工，其建築期間亦經歷疫情爆發之期間甚明。而該新冠疫情事件乃是全球大流行、影響全球的疾病傳染事件，甚至政府機關直接以第三級警戒方式防疫，其影響層面既深且廣，已屬於不可抗力事由，亦即人力所不能抗拒，任何人縱加以最嚴密之注意，亦不能避免之事由。因此，被告稱未依約定期限取得使用執照，係因新冠疫情影響等情，若合符節。是被告主張有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第1款不可抗力事由，良非無據。
　⒋再者，依建築法第53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於發給建造執照時，應核定其建築期限。依此，建築期間應屬主管機關所為發予建造執照之行政處分的內容之一部分；系爭建案業經臺南市政府工務局之上揭函令給予自動增加兩年的建築期限，已如前述，則系爭建案原來核定的建築期限已發生延長兩年建築時限的效果。乃依系爭建案的使用執照及契約約定所揭，其開工日為105年8月9日，原定於111年12月31日前完成主、附屬建物及必要設施，亦即其前開建築期間原為2,335天即6年4月22日即76個月的時間，因前揭函令之效力使該核定發生延長兩年即24個月的效果，則前開建築期間之期限應為延長為3,065天，其延長幅度比例為原期間再加0.31倍。而此之建築期限延長的效力，是一般性、普遍性的期限調整，乃有鑑於因應全球性的疫情災況有以致之，則兩造簽訂的買賣契約，涉及到期限約定者，應本於相同的考量而在契約解釋上對於牽涉計算期限的條款予以斟酌，並參照上開幅度比例，調整延長契約中的期限，如此才能符合該疫情災況所做的期限延長決定，也才能兼及契約當事人關於契約權義之衡平；蓋在全球性的新冠疫情期間當中，其影響層面之廣，凡與人類相關之活動、業務、事務無不受其牽動，在工程方面自然也可能影響工程與建築人力、材料、資金、程序、進度各方面的主客觀運用、運作狀態，且又於對於各領域事務及其細項受到影響程度有著難以預測與估計的不確定風險，此亦為主管機關就建築期限有前揭劃一之延長函令的主要背景原由，亦即也是考量該疫情影響深廣之度後，衡量取捨微觀層面而以巨觀角度，執一設定其期限的因應方式；此疫情之變局與主管機關就其建築期限統一延長之決定，亦應反映於當事人之契約解釋始符合契約在期間、期限方面約定的公允性。循此，系爭建案本應於111年12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實際取得時間則為112年10月17日，較之原約定期限逾越290日，然基於前述說明，考量前開疫情爆發後之特殊情形，109年1月21日疫情爆發後至原應取得使用執照之111年12月31日，其期間尚有1075日，依前揭建築期限整體延長0.31倍之尺度，其自疫情爆發之後取得使用執照之時限應調整為增加0.31倍亦即1408.25日的時限，依此，被告在原定應取得使用執照期限之後的333日之內取得，均難謂有違反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2項之情事。原告主張被告超過原約定時限290日取得使用執照固屬事實，衡之因疫情而延長之時限比例，即不發生逾越時限之法律效果。放諸於契約解釋上，此種情況可以是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本文經契約解釋後之適用結果，亦可認為屬於該條項第1款因不可抗力事由而延長期限之結果。
　⒌從而，被告並無違反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本文之情形，原告依同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遲延利息，自屬無據，難以准許。
(三)綜上，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訴之聲明，並無理由，應駁回之。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附麗，應併駁回之。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主張、陳述及所提出之證據資料，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五、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盧亨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南市○○路0段000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書記官　彭蜀方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簡字第1131號

原      告  陳威佑  

訴訟代理人  李泊儀  

被      告  聯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蘇永義  

訴訟代理人  柯尊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遲延利息事件，於民國114年1月14日言詞

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民國106年7月9日向被告購買臺南市

    安平區國平特區「聯上海棠」建案之房地（土地地號漁光段

    地號886，建物建號：漁光段000-00000，門牌號碼：臺南市

    ○○區○○○路000號4樓之2，雙方於106年7月9日簽訂土地/房屋

    預定買賣契約書。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約定應於111年12

    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惟被告遲至112年10月17日始取得

    使用執照，已延遲290天；被告並未提出有何天災地變等不

    可抗力之事由致不能施工，抑或因政府法令變更或其他非可

    歸貴於被告之事由致影響其施工期間之證據，故即應以原告

    主張之上開逾期日數作為被告應給付遲延利息之計算天數，

    故被告應按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針對延遲天數按原告

    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5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原告。原告至

    爭房屋使用執照取得日112年10月17日止，已繳納房地價款

    新臺幣(下同)887,564元，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被告

    應給付原告遲延利息128,696元及法定利息。為此，請求判

    決如訴之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28,69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訴

    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之答辯：原告於106年7月14日向被告購買坐落臺南市○○

    區○○段000地號土地暨其上興建中之「聯上海棠」大樓編號B

    2棟4樓建物，雙方並簽訂土地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被告興

    建「聯上海棠」大樓期間之108年年底起因新冠病毒疫情肆

    虐全球，全球多處封城，導致原物料運輸不易、商品生產製

    造期程遲延，全球供應鏈大亂，此乃眾所週知之事實；臺南

    市政府工務局為因應疫情，以行政命令規定自99年12月25日

    至111年12月31日期間已領得該市建築執照之建築案者，增

    加其建築施工期限2年，且無須另行申請，可知主管機關認

    為建造業受疫情及產業缺工影響之期間為2年，雖臺南市政

    府工務局僅規定建造執照之建築期限增加2年，惟使用執照

    係在建築完工之後才能申請，則取得使用執照之約定期限，

    自隨建造執照之建築期限向後延期2年。本件「聯上海棠」

    大樓被告取得建照執照之日期為104年間，符合上開行政命

    令所示建築期限增加2年規定。系爭買賣契約固約定被告應

    於111年12月31日之前取得使用執照，但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

    2條第1項及上開行政命令，被告於113年12月31日前取得使

    用執照即屬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約定，本件被告於112年10

    月17日取得系爭預售屋使用執照，並未違反系爭買賣契約取

    得使用執照期限之約定，自不負遲延責任，原告請求被告給

    付遲延利息，即無理由。為因應疫情，我國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於109年1月20日成立，自109年3月19日起全面禁止外

    籍人士入境，其後於110年5月19日防疫警戒等級提升至第三

    級，陸續發展強制隔離等防疫措施，百業一時缺工，衝擊各

    項產業，被告也因此遇到缺工缺料窘境，致大樓興建進度嚴

    重遲延。新冠疫情屬天災，與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第1

    款的「天災」概念相符，屬不可抗力之因素；另因我國政府

    對於新冠疫情採高度強制管制之疫情期間通報確診、強制隔

    離等防疫措施，致系爭預售屋之完工受到政府之管制政策而

    推遲，符合同條第12條第1項第2款「政府法令變更」之事由

    。從而，本件「聯上海棠」大樓遲延完工顯然係因發生新冠

    疫情之不可抗力天災，兼以不可歸責被告之政府法令變更等

    因素所導致，被告自得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約定，

    主張受影響期間得順延工期。系爭預售屋無法如期取得使用

    執照，係因發生新冠疫情之不可抗力天災，兼以疫情期間通

    報確診、強制隔離等政府政策而導致，均屬不可歸責於被告

    之事由，依民法第230條，被告不負給付遲延利息責任。本

    件系爭買賣契約係締結於新冠疫情發生之前，新冠疫情遍及

    全國且持續將近4年時間，影響層面之廣，非系爭買賣契約

    締結當時得以先前經驗所能預料，若本件仍強按系爭買賣契

    約第12條第1項約定以111年12月31日為取得使用執照期限，

    不履行時即要求被告依約負全部之給付遲延利息責任，對被

    告顯失公平，被告主張倘認本件被告須給付原告遲延利息，

    則被告主張應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應減少被告給

    付遲延利息之金額。從工期比較表可知，「聯上海棠」大樓

    規劃於106年12月16日開工，預計於111年12月31日驗收及取

    得使用執照。被告亦遵期於106年12月16日開工，截至108年

    11月21日新冠疫情開始前，實際施工進度比預定進度遲延85

    日，但自從新冠疫情發生後，缺工缺料問題日益嚴重，工程

    遲延日數迅速增加，導致大樓實際完工時巳較預定進度遲延

    307日，最終遲延290日才取得使用執照，是大樓遲延完工責

    任實不可完全歸責於被告。新冠疫情為不可抗力且非可歸責

    被告之事由，其影響本件工程之工期，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110年6月18日工程管字第11003006531號函，其中第三

    級警戒自110年5月19日起至110年7月26日止共69天，延長工

    期以0.5計，共35天，非第三級警戒自110年7月27日至112年

    4月30日止共643天，延長工期以0.15計，共96天，合計影響

    施工期間131天。本件工程自107年1月1日開工至112年10月1

    7日取得使用執照期間，108年8月24日、112年7月27日、7月

    28日、9月4日，四天為颱風天，臺南市政府發布停止上班；

    另107年有12天、108年有14天、109年有9天、110年有15天

    、111年有3天、112年有6天，計59天，當日雨量達50毫米以

    上，其中107天有3天、108年有1天、109年有2天、110年有3

    天、112年有2天，計11天，當日雨量達130毫米以上計11天

    ，合計81天（59天+(11天x2))，依臺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

    學校辦理營繕工程工期核算注意事項第5點㈢，工期應予展延

    。本件大樓消防圖說於開工前本經臺南市政府消防局審核通

    過，被告並依圖施工，嗣消防局以圖說與法規不符為由要求

    被告修改，被告112年3、4月間與消防局溝通，消防局於112

    年5月26日召開内部會議，仍要求被告變更圖面並依圖面修

    改工程，導致被告無法按圖施作延誤60天，於112年10月3日

    始取得消防核可函，此延誤非可歸責於被告。各樓層之水、

    電管線於澆注混凝土前應先埋設，本件大樓承購戶有173戶

    申請客變，其中139戶涉及水、電管線、隔間位置變動，被

    告需變更設計，以每戶變更影響工期半天計算，共影響工期

    07天。綜上，本件大樓因新冠疫情影響工期131天，颱風天4

    天、雨天81天停工，消防圖審延誤60天，客戶變更管線位置

    及隔間增加70天工期，共346天均非可歸於被告事由所致。

    本件契約第12條第2項之約定，為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質，

    衡酌原告系爭房地面積28.89坪以每坪137,000元購買，113

    年系爭房地所坐落大樓其實價登錄每坪平均單價305,000元

    ，原告受有4,853,520元之利益，並無損害，原告猶請求128

    ,696元要實過高，應依民法第252條酌減至0。原告至112年1

    0月17日（使用執照取得之日）繳納之房地價款為879,000元

    ，要非原告所稱之887,564元。兩造土地房屋預售買賣契約

    書第5條第2項約定：「依第三條計算之土地面積、主建物或

    本房屋登記總面積如有誤差，其不足部分賣方均應全部找補

    ；其超過部分買方只找補百分之二為限（至多找補不超過百

    分之二），且雙方同意面積誤差之找補，分別以土地、主建

    物、附屬建物、共有部分價款，除以各該面積所得之單價（

    應扣除車位價款及面積），無息於交屋時結算」。系爭房屋

    出售面積28.89坪，登記面積29.28坪，原告應找補49,885元

    ，被告以該找補金額主張與原告請求之金額抵銷。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若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

    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

    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再

    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即為成立。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於非必要

    之點，未經表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約為成立，關於該非必要

    之點，當事人意思不一致時，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

    民法第153條定有明文。復按當事人締結之契約一經合法、

    合意成立，雙方均應受其拘束。另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

    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

    文，是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

    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

    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政令上的變動等其他資料，本

    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

    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

    律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

    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或忽略相關參考因素致失其

    真意，此為契約解釋應依循之客觀性原則。

(二)原告主張上情，並提出系爭房地買賣契約書、臺南市政府工

    務局112年8月7日（112)字第00000000號使用執照、被告之

    客戶以開立發票明細表為證，被告對於兩造有簽定系爭買賣

    契約之事實，及系爭建案依約應於111年12月31日前取得使

    用執照，被告至112年10月17日始取得使用執照等情不爭執

    ，惟否認有原告主張之符合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2款的情

    事，並以前詞為辯。是本件爭點在於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

    12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訴之聲明，是否有理：

　⒈兩造所訂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8條約定：「一本預售屋之建築工程應在民國107年01月01日之前開工，民國111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順延：㈠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致賣方不能施工者，其停工期間。㈡因政府法令變更或其他非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發生時，其影響期間。二賣方如逾前款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若逾期三個月仍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視同賣方違約，雙方同意依違約之處罰規定處理。」(調字卷第26、27頁)，可知系爭建案本應於111年12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惟實際取得時間則為112年10月17日，此為兩造所是認，並有使用執照在卷可考(調字卷第47頁)，是此部分事實，堪可認定。

　⒉承上，被告取得使用執照之時間，確有逾越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本文之情事，惟觀同條項但書針對不可抗力、非可歸責賣方之事由，則有可以順延期間的例外約定。被告援引該條項但書，主張因新冠肺炎疫情關係而有符合順延期間的事由，並提出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函令為證；觀之內容，臺南市政府工務局110年1月13日南市工管一字第1100114893號函：「有關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及產業缺工問題，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增加建築施工期限2年一案，依本局110年1月13日南市工管一字第1090461286A號函令發布實施，請貴單位轉知所屬，請查照。(受文者：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臺南市辦事處一處)」，臺南市政府工務局110年1月13日南市工管一字第1090461286A號令：「有關本市建築期限之增加，請依下列規定辦理：一、自99年12月25日至110年1月20日期間領得本市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之建築案（以執照核發日期為準），且已申報勘驗者，其建築期限增加2年，無須另行申請。但於本令發布前已失效之執照、免申報勘驗之案件或經本局勒令停工且未經同意復工者，不適用之。二、上開增加建築期限之規走，不妨礙依建築法第53條第2項规定之展期申請。」，110年6月18日南市工管一字第1100684845號令：「有關本市建築執照建築期限，依下列規定辦理：一、自99年12月25日至110年12月31日間已領得之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其建築期限自動增加2年，無需另行申請。但於本令發布前已失效或原已依本局110年1月13日南市工管一字第1090461286A號令自動增加建築期限2年之案件，不適用之。二、本局110年1月13日南市工管一字第1090461286A號令自本令發布之日起停止適用。」，111年7月25日南市工管一字第1110785586號令：「本局110年6月18日南市工管一字第1100684845號令，其適用範圍延長為111年12月31日前已領得之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且仍為有效者。」(南簡字卷第43-49頁)，可知臺南市政府工務局針對就符合上開期日之前已經取得建造執照的起造人，均自動增加其兩年的建築期限，且該增加建築期限是自動生其效力，也未再加入其他要件或條件，亦即屬於一般性、普遍性的建築期限延長。系爭建案係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於104年8月24日以（104)南工造字第02933號建造執照准予給照等情，有前揭使用執照內文供卷可考(另參系爭買賣契約第2條，調字卷第16頁)，核之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前揭函令，系爭建案也在自動增加兩年建築期限的適用範圍，應屬明確。

　⒊又109年1月21日新冠肺炎於我國境內爆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該日宣布臺灣確診首例境外移入個案，乃全世界首例非

    中國大陸籍確診個案)，109年1月24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疫情提升為二級開設，同年2月27日，因應國際疫情緊

    急，行政院宣布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提升為一級開設，同

    年3月11日，隨著病例數量和受災國家快速增加，世界衛生

    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縮寫為WHO)宣布這次疫

    情為全球「大流行」(Pandemic disease；亦即一種新病原

    體在人群中出現；病原體可感染人，並能引起嚴重症狀；病

    原易傳染，特別是在人與人之間傳染)，110年5月19日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將新冠肺炎第三級警戒範圍擴大至全國，

    直至112年5月1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調

    整為第四類傳染病，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正式解編等情，為本

    院審判職務上已知事項。酌之系爭建案於104年8月24日取得

    建造執照，開工日期為105年8月9日，依約應於111年12月31

    日前完成主、附屬建物及必要設施(依使用執照之記載，竣

    工日期為112年8月8日)，然該建案自取得建造執照之後第5

    年即109年1月，我國即進入新冠疫情爆發期間，直至112年8

    月間竣工，其建築期間亦經歷疫情爆發之期間甚明。而該新

    冠疫情事件乃是全球大流行、影響全球的疾病傳染事件，甚

    至政府機關直接以第三級警戒方式防疫，其影響層面既深且

    廣，已屬於不可抗力事由，亦即人力所不能抗拒，任何人縱

    加以最嚴密之注意，亦不能避免之事由。因此，被告稱未依

    約定期限取得使用執照，係因新冠疫情影響等情，若合符節

    。是被告主張有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第1款不可抗

    力事由，良非無據。

　⒋再者，依建築法第53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於發給建造執照

    時，應核定其建築期限。依此，建築期間應屬主管機關所為

    發予建造執照之行政處分的內容之一部分；系爭建案業經臺

    南市政府工務局之上揭函令給予自動增加兩年的建築期限，

    已如前述，則系爭建案原來核定的建築期限已發生延長兩年

    建築時限的效果。乃依系爭建案的使用執照及契約約定所揭

    ，其開工日為105年8月9日，原定於111年12月31日前完成主

    、附屬建物及必要設施，亦即其前開建築期間原為2,335天

    即6年4月22日即76個月的時間，因前揭函令之效力使該核定

    發生延長兩年即24個月的效果，則前開建築期間之期限應為

    延長為3,065天，其延長幅度比例為原期間再加0.31倍。而

    此之建築期限延長的效力，是一般性、普遍性的期限調整，

    乃有鑑於因應全球性的疫情災況有以致之，則兩造簽訂的買

    賣契約，涉及到期限約定者，應本於相同的考量而在契約解

    釋上對於牽涉計算期限的條款予以斟酌，並參照上開幅度比

    例，調整延長契約中的期限，如此才能符合該疫情災況所做

    的期限延長決定，也才能兼及契約當事人關於契約權義之衡

    平；蓋在全球性的新冠疫情期間當中，其影響層面之廣，凡

    與人類相關之活動、業務、事務無不受其牽動，在工程方面

    自然也可能影響工程與建築人力、材料、資金、程序、進度

    各方面的主客觀運用、運作狀態，且又於對於各領域事務及

    其細項受到影響程度有著難以預測與估計的不確定風險，此

    亦為主管機關就建築期限有前揭劃一之延長函令的主要背景

    原由，亦即也是考量該疫情影響深廣之度後，衡量取捨微觀

    層面而以巨觀角度，執一設定其期限的因應方式；此疫情之

    變局與主管機關就其建築期限統一延長之決定，亦應反映於

    當事人之契約解釋始符合契約在期間、期限方面約定的公允

    性。循此，系爭建案本應於111年12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

    ，實際取得時間則為112年10月17日，較之原約定期限逾越2

    90日，然基於前述說明，考量前開疫情爆發後之特殊情形，

    109年1月21日疫情爆發後至原應取得使用執照之111年12月3

    1日，其期間尚有1075日，依前揭建築期限整體延長0.31倍

    之尺度，其自疫情爆發之後取得使用執照之時限應調整為增

    加0.31倍亦即1408.25日的時限，依此，被告在原定應取得

    使用執照期限之後的333日之內取得，均難謂有違反系爭買

    賣契約第12條第2項之情事。原告主張被告超過原約定時限2

    90日取得使用執照固屬事實，衡之因疫情而延長之時限比例

    ，即不發生逾越時限之法律效果。放諸於契約解釋上，此種

    情況可以是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本文經契約解釋

    後之適用結果，亦可認為屬於該條項第1款因不可抗力事由

    而延長期限之結果。

　⒌從而，被告並無違反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本文之情形，

    原告依同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遲延利息，自屬無據，

    難以准許。

(三)綜上，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

    如訴之聲明，並無理由，應駁回之。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

    假執行之聲請亦失附麗，應併駁回之。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主張、陳述及所提出之證據

    資料，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五、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盧亨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南市○○路0段000號

）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書記官　彭蜀方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簡字第1131號

原      告  陳威佑  

訴訟代理人  李泊儀  

被      告  聯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蘇永義  

訴訟代理人  柯尊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遲延利息事件，於民國114年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民國106年7月9日向被告購買臺南市安平區國平特區「聯上海棠」建案之房地（土地地號漁光段地號886，建物建號：漁光段000-00000，門牌號碼：臺南市○○區○○○路000號4樓之2，雙方於106年7月9日簽訂土地/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約定應於111年12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惟被告遲至112年10月17日始取得使用執照，已延遲290天；被告並未提出有何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致不能施工，抑或因政府法令變更或其他非可歸貴於被告之事由致影響其施工期間之證據，故即應以原告主張之上開逾期日數作為被告應給付遲延利息之計算天數，故被告應按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針對延遲天數按原告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5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原告。原告至爭房屋使用執照取得日112年10月17日止，已繳納房地價款新臺幣(下同)887,564元，依系爭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被告應給付原告遲延利息128,696元及法定利息。為此，請求判決如訴之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28,69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之答辯：原告於106年7月14日向被告購買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暨其上興建中之「聯上海棠」大樓編號B2棟4樓建物，雙方並簽訂土地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被告興建「聯上海棠」大樓期間之108年年底起因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全球，全球多處封城，導致原物料運輸不易、商品生產製造期程遲延，全球供應鏈大亂，此乃眾所週知之事實；臺南市政府工務局為因應疫情，以行政命令規定自99年12月25日至111年12月31日期間已領得該市建築執照之建築案者，增加其建築施工期限2年，且無須另行申請，可知主管機關認為建造業受疫情及產業缺工影響之期間為2年，雖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僅規定建造執照之建築期限增加2年，惟使用執照係在建築完工之後才能申請，則取得使用執照之約定期限，自隨建造執照之建築期限向後延期2年。本件「聯上海棠」大樓被告取得建照執照之日期為104年間，符合上開行政命令所示建築期限增加2年規定。系爭買賣契約固約定被告應於111年12月31日之前取得使用執照，但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及上開行政命令，被告於113年12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即屬履行系爭買賣契約之約定，本件被告於112年10月17日取得系爭預售屋使用執照，並未違反系爭買賣契約取得使用執照期限之約定，自不負遲延責任，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遲延利息，即無理由。為因應疫情，我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109年1月20日成立，自109年3月19日起全面禁止外籍人士入境，其後於110年5月19日防疫警戒等級提升至第三級，陸續發展強制隔離等防疫措施，百業一時缺工，衝擊各項產業，被告也因此遇到缺工缺料窘境，致大樓興建進度嚴重遲延。新冠疫情屬天災，與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第1款的「天災」概念相符，屬不可抗力之因素；另因我國政府對於新冠疫情採高度強制管制之疫情期間通報確診、強制隔離等防疫措施，致系爭預售屋之完工受到政府之管制政策而推遲，符合同條第12條第1項第2款「政府法令變更」之事由。從而，本件「聯上海棠」大樓遲延完工顯然係因發生新冠疫情之不可抗力天災，兼以不可歸責被告之政府法令變更等因素所導致，被告自得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約定，主張受影響期間得順延工期。系爭預售屋無法如期取得使用執照，係因發生新冠疫情之不可抗力天災，兼以疫情期間通報確診、強制隔離等政府政策而導致，均屬不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依民法第230條，被告不負給付遲延利息責任。本件系爭買賣契約係締結於新冠疫情發生之前，新冠疫情遍及全國且持續將近4年時間，影響層面之廣，非系爭買賣契約締結當時得以先前經驗所能預料，若本件仍強按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約定以111年12月31日為取得使用執照期限，不履行時即要求被告依約負全部之給付遲延利息責任，對被告顯失公平，被告主張倘認本件被告須給付原告遲延利息，則被告主張應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應減少被告給付遲延利息之金額。從工期比較表可知，「聯上海棠」大樓規劃於106年12月16日開工，預計於111年12月31日驗收及取得使用執照。被告亦遵期於106年12月16日開工，截至108年11月21日新冠疫情開始前，實際施工進度比預定進度遲延85日，但自從新冠疫情發生後，缺工缺料問題日益嚴重，工程遲延日數迅速增加，導致大樓實際完工時巳較預定進度遲延307日，最終遲延290日才取得使用執照，是大樓遲延完工責任實不可完全歸責於被告。新冠疫情為不可抗力且非可歸責被告之事由，其影響本件工程之工期，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0年6月18日工程管字第11003006531號函，其中第三級警戒自110年5月19日起至110年7月26日止共69天，延長工期以0.5計，共35天，非第三級警戒自110年7月27日至112年4月30日止共643天，延長工期以0.15計，共96天，合計影響施工期間131天。本件工程自107年1月1日開工至112年10月17日取得使用執照期間，108年8月24日、112年7月27日、7月28日、9月4日，四天為颱風天，臺南市政府發布停止上班；另107年有12天、108年有14天、109年有9天、110年有15天、111年有3天、112年有6天，計59天，當日雨量達50毫米以上，其中107天有3天、108年有1天、109年有2天、110年有3天、112年有2天，計11天，當日雨量達130毫米以上計11天，合計81天（59天+(11天x2))，依臺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營繕工程工期核算注意事項第5點㈢，工期應予展延。本件大樓消防圖說於開工前本經臺南市政府消防局審核通過，被告並依圖施工，嗣消防局以圖說與法規不符為由要求被告修改，被告112年3、4月間與消防局溝通，消防局於112年5月26日召開内部會議，仍要求被告變更圖面並依圖面修改工程，導致被告無法按圖施作延誤60天，於112年10月3日始取得消防核可函，此延誤非可歸責於被告。各樓層之水、電管線於澆注混凝土前應先埋設，本件大樓承購戶有173戶申請客變，其中139戶涉及水、電管線、隔間位置變動，被告需變更設計，以每戶變更影響工期半天計算，共影響工期07天。綜上，本件大樓因新冠疫情影響工期131天，颱風天4天、雨天81天停工，消防圖審延誤60天，客戶變更管線位置及隔間增加70天工期，共346天均非可歸於被告事由所致。本件契約第12條第2項之約定，為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質，衡酌原告系爭房地面積28.89坪以每坪137,000元購買，113年系爭房地所坐落大樓其實價登錄每坪平均單價305,000元，原告受有4,853,520元之利益，並無損害，原告猶請求128,696元要實過高，應依民法第252條酌減至0。原告至112年10月17日（使用執照取得之日）繳納之房地價款為879,000元，要非原告所稱之887,564元。兩造土地房屋預售買賣契約書第5條第2項約定：「依第三條計算之土地面積、主建物或本房屋登記總面積如有誤差，其不足部分賣方均應全部找補；其超過部分買方只找補百分之二為限（至多找補不超過百分之二），且雙方同意面積誤差之找補，分別以土地、主建物、附屬建物、共有部分價款，除以各該面積所得之單價（應扣除車位價款及面積），無息於交屋時結算」。系爭房屋出售面積28.89坪，登記面積29.28坪，原告應找補49,885元，被告以該找補金額主張與原告請求之金額抵銷。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若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是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再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於非必要之點，未經表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約為成立，關於該非必要之點，當事人意思不一致時，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民法第153條定有明文。復按當事人締結之契約一經合法、合意成立，雙方均應受其拘束。另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定有明文，是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政令上的變動等其他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或忽略相關參考因素致失其真意，此為契約解釋應依循之客觀性原則。

(二)原告主張上情，並提出系爭房地買賣契約書、臺南市政府工務局112年8月7日（112)字第00000000號使用執照、被告之客戶以開立發票明細表為證，被告對於兩造有簽定系爭買賣契約之事實，及系爭建案依約應於111年12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被告至112年10月17日始取得使用執照等情不爭執，惟否認有原告主張之符合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2款的情事，並以前詞為辯。是本件爭點在於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訴之聲明，是否有理：

　⒈兩造所訂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8條約定：「一本預售屋之建築工程應在民國107年01月01日之前開工，民國111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取得使用執照。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順延：㈠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致賣方不能施工者，其停工期間。㈡因政府法令變更或其他非可歸責於賣方之事由發生時，其影響期間。二賣方如逾前款期限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日應按已繳房地價款依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買方。若逾期三個月仍未開工或未取得使用執照，視同賣方違約，雙方同意依違約之處罰規定處理。」(調字卷第26、27頁)，可知系爭建案本應於111年12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惟實際取得時間則為112年10月17日，此為兩造所是認，並有使用執照在卷可考(調字卷第47頁)，是此部分事實，堪可認定。

　⒉承上，被告取得使用執照之時間，確有逾越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本文之情事，惟觀同條項但書針對不可抗力、非可歸責賣方之事由，則有可以順延期間的例外約定。被告援引該條項但書，主張因新冠肺炎疫情關係而有符合順延期間的事由，並提出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函令為證；觀之內容，臺南市政府工務局110年1月13日南市工管一字第1100114893號函：「有關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及產業缺工問題，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增加建築施工期限2年一案，依本局110年1月13日南市工管一字第1090461286A號函令發布實施，請貴單位轉知所屬，請查照。(受文者：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臺南市辦事處一處)」，臺南市政府工務局110年1月13日南市工管一字第1090461286A號令：「有關本市建築期限之增加，請依下列規定辦理：一、自99年12月25日至110年1月20日期間領得本市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之建築案（以執照核發日期為準），且已申報勘驗者，其建築期限增加2年，無須另行申請。但於本令發布前已失效之執照、免申報勘驗之案件或經本局勒令停工且未經同意復工者，不適用之。二、上開增加建築期限之規走，不妨礙依建築法第53條第2項规定之展期申請。」，110年6月18日南市工管一字第1100684845號令：「有關本市建築執照建築期限，依下列規定辦理：一、自99年12月25日至110年12月31日間已領得之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其建築期限自動增加2年，無需另行申請。但於本令發布前已失效或原已依本局110年1月13日南市工管一字第1090461286A號令自動增加建築期限2年之案件，不適用之。二、本局110年1月13日南市工管一字第1090461286A號令自本令發布之日起停止適用。」，111年7月25日南市工管一字第1110785586號令：「本局110年6月18日南市工管一字第1100684845號令，其適用範圍延長為111年12月31日前已領得之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且仍為有效者。」(南簡字卷第43-49頁)，可知臺南市政府工務局針對就符合上開期日之前已經取得建造執照的起造人，均自動增加其兩年的建築期限，且該增加建築期限是自動生其效力，也未再加入其他要件或條件，亦即屬於一般性、普遍性的建築期限延長。系爭建案係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於104年8月24日以（104)南工造字第02933號建造執照准予給照等情，有前揭使用執照內文供卷可考(另參系爭買賣契約第2條，調字卷第16頁)，核之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前揭函令，系爭建案也在自動增加兩年建築期限的適用範圍，應屬明確。

　⒊又109年1月21日新冠肺炎於我國境內爆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該日宣布臺灣確診首例境外移入個案，乃全世界首例非中國大陸籍確診個案)，109年1月24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疫情提升為二級開設，同年2月27日，因應國際疫情緊急，行政院宣布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提升為一級開設，同年3月11日，隨著病例數量和受災國家快速增加，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縮寫為WHO)宣布這次疫情為全球「大流行」(Pandemic disease；亦即一種新病原體在人群中出現；病原體可感染人，並能引起嚴重症狀；病原易傳染，特別是在人與人之間傳染)，110年5月19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將新冠肺炎第三級警戒範圍擴大至全國，直至112年5月1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調整為第四類傳染病，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正式解編等情，為本院審判職務上已知事項。酌之系爭建案於104年8月24日取得建造執照，開工日期為105年8月9日，依約應於111年12月31日前完成主、附屬建物及必要設施(依使用執照之記載，竣工日期為112年8月8日)，然該建案自取得建造執照之後第5年即109年1月，我國即進入新冠疫情爆發期間，直至112年8月間竣工，其建築期間亦經歷疫情爆發之期間甚明。而該新冠疫情事件乃是全球大流行、影響全球的疾病傳染事件，甚至政府機關直接以第三級警戒方式防疫，其影響層面既深且廣，已屬於不可抗力事由，亦即人力所不能抗拒，任何人縱加以最嚴密之注意，亦不能避免之事由。因此，被告稱未依約定期限取得使用執照，係因新冠疫情影響等情，若合符節。是被告主張有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第1款不可抗力事由，良非無據。

　⒋再者，依建築法第53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於發給建造執照時，應核定其建築期限。依此，建築期間應屬主管機關所為發予建造執照之行政處分的內容之一部分；系爭建案業經臺南市政府工務局之上揭函令給予自動增加兩年的建築期限，已如前述，則系爭建案原來核定的建築期限已發生延長兩年建築時限的效果。乃依系爭建案的使用執照及契約約定所揭，其開工日為105年8月9日，原定於111年12月31日前完成主、附屬建物及必要設施，亦即其前開建築期間原為2,335天即6年4月22日即76個月的時間，因前揭函令之效力使該核定發生延長兩年即24個月的效果，則前開建築期間之期限應為延長為3,065天，其延長幅度比例為原期間再加0.31倍。而此之建築期限延長的效力，是一般性、普遍性的期限調整，乃有鑑於因應全球性的疫情災況有以致之，則兩造簽訂的買賣契約，涉及到期限約定者，應本於相同的考量而在契約解釋上對於牽涉計算期限的條款予以斟酌，並參照上開幅度比例，調整延長契約中的期限，如此才能符合該疫情災況所做的期限延長決定，也才能兼及契約當事人關於契約權義之衡平；蓋在全球性的新冠疫情期間當中，其影響層面之廣，凡與人類相關之活動、業務、事務無不受其牽動，在工程方面自然也可能影響工程與建築人力、材料、資金、程序、進度各方面的主客觀運用、運作狀態，且又於對於各領域事務及其細項受到影響程度有著難以預測與估計的不確定風險，此亦為主管機關就建築期限有前揭劃一之延長函令的主要背景原由，亦即也是考量該疫情影響深廣之度後，衡量取捨微觀層面而以巨觀角度，執一設定其期限的因應方式；此疫情之變局與主管機關就其建築期限統一延長之決定，亦應反映於當事人之契約解釋始符合契約在期間、期限方面約定的公允性。循此，系爭建案本應於111年12月31日前取得使用執照，實際取得時間則為112年10月17日，較之原約定期限逾越290日，然基於前述說明，考量前開疫情爆發後之特殊情形，109年1月21日疫情爆發後至原應取得使用執照之111年12月31日，其期間尚有1075日，依前揭建築期限整體延長0.31倍之尺度，其自疫情爆發之後取得使用執照之時限應調整為增加0.31倍亦即1408.25日的時限，依此，被告在原定應取得使用執照期限之後的333日之內取得，均難謂有違反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2項之情事。原告主張被告超過原約定時限290日取得使用執照固屬事實，衡之因疫情而延長之時限比例，即不發生逾越時限之法律效果。放諸於契約解釋上，此種情況可以是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本文經契約解釋後之適用結果，亦可認為屬於該條項第1款因不可抗力事由而延長期限之結果。

　⒌從而，被告並無違反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1項本文之情形，原告依同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遲延利息，自屬無據，難以准許。

(三)綜上，原告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訴之聲明，並無理由，應駁回之。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附麗，應併駁回之。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主張、陳述及所提出之證據資料，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五、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盧亨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南市○○路0段000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書記官　彭蜀方　　　　　　　　　　　　　　　　





